
擊劍競賽規程 

一、比賽日期：112年 6月 3、4日。 

二、比賽地點：南投縣立體育場（南崗一路 300號）擊劍訓練基地。 

三、比賽組別： 

（一）國中組： 

1.男子軍刀個人組 2.女子軍刀個人組 

3.男子銳劍個人組 4.女子銳劍個人組 

5.女子鈍劍個人組 6.男子鈍劍個人組 

（二）公開組： 

1.男子軍刀個人組 2.女子軍刀個人組 

3.男子銳劍個人組 4.女子銳劍個人組 

5.男子鈍劍個人組 6.女子鈍劍個人組 

（三）國小低年級： 

1.男子軍刀個人組 2.女子軍刀個人組 

（四）國小中年級： 

1.男子軍刀個人組 2.女子軍刀個人組 

（五）國小高年級： 

1.男子軍刀個人組 2.女子軍刀個人組 

（六）團體組： 

1.國小組男女混合軍刀 2.公開組男女混合軍刀 

3.公開組男女混合鈍劍 4.公開組男女混合銳劍 

四、註冊： 

（一）報名時間：112年 4月 26日至 5月 20日。 

（二）報名方式：於報名時間內至「南投縣體育網→全民盃→112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報名系統」報名。 

五、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國際擊劍總會所頒布之 2022 最新國際擊劍比賽規則，如對規則解釋有所

爭議或規則未盡事宜，由審判委員會解釋之。 

備註：消極比賽 

1. 循環賽不執行消極比賽制度。 

2. 個人淘汰賽用循環賽排名結果作為 p 黑卡執行依據。  

3. 團體賽用團體積分排名作為 p 黑卡執行依據。 

（二）比賽制度：分組循環，複賽採單淘汰制。 

1. 國小低、中年級組別為 10分制，公開組、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別為 15分制，銳劍

時間為三分鐘（複賽為 3個 3分鐘）。 

2. 國小組混合賽中、低年級初賽混合分組，複賽中、低年級混合組分開，為 10分制。 

（三）比賽條件：依據競賽總則第 4條規定辦理。 

六、場地器材設備：由擊劍委員會提供。 

七、申訴： 

（一）有關本賽事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若規則無明文規定者，

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



內提出者，不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隊教練簽名或蓋章，向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參賽選手資格不符或冒名參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隊教練簽

名或蓋章，向主辦單位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金新臺幣壹仟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沒收其保證金。 

八、獎勵：個人組第 1名至第 3名（3、4名並列）頒發獎牌及成績證明。第 5名至第 8名頒發成績

證明。團體賽取前 3名成績。（組別未滿 4人，只取 3名，以此類推。） 

九、附則： 

（一）每場比賽於第二次唱名後一分鐘，與賽選手仍未出席者，即以棄權論。 

（二）報名截止後欲修改資料如報名單位等，將加收行政費用新臺幣貳佰元。 

十、聯絡人及聯絡電話：洪晟碩，0912-78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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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名  

報名組別  

領隊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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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指導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項次 職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